
香港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香港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

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工作坊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工作坊
 

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中心



背景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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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營養標籤？什麼是營養標籤？


 

有系統地列出食物的
 營養素成分


 

通常以表列形式顯示


 

各國對營養成分的表列
 形式各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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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狀況國際狀況


 

愈來愈多國家/地區實施營養標籤制度


 

有些已發展國家已推行強制性營養標籤
 制度（包括美國、澳洲）


 

另外一些國家亦要求所有標示與營養素
 相關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均須附有營養
 標籤（包括歐盟國家、新加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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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情況本港情況——營養標籤營養標籤


 

營養標籤的特定法例於二零一零年七月
 一日生效


 

現時只有部分食品包裝上列載營養標籤


 

在本港市面上見到的營養標籤五花八
 門，內容、標示方法和格式都有差異


 

消費者難以使用及作產品比較，聲稱亦
 可能存在誤導成份，甚至失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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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營養標籤制度香港的營養標籤制度


 

參考:


 
食品法典委員會 (Codex)


 

本地公眾健康情況


 
與膳食相關的慢性疾病 (如癌症、心

 臟病、腦血管病、糖尿病) 約佔2005 
年整體死亡率六成


 

公眾及業界的意見



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營養資料標籤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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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引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之之目的目的


 

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；


 

鼓勵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
 品；以及


 

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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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營養聲稱之重要性規管營養聲稱之重要性


 

以往食物標籤法例並無規管營養聲稱


 

現時沒有客觀準則，指明作營養聲稱時
 食物應有的營養素含量


 

作同樣聲稱的不同食品，營養素含量可
 能有很大差異


 

愈來愈多食品有營養聲稱；消委會研究
 指出，如欠缺作營養聲稱的法定標準，
 可能令消費者感到無所適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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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範圍規管範圍


 

一般預先包裝食物


 

不適用於:


 
擬供不足36個月大的嬰幼兒食用的配

 方或食物



 
專為有特殊營養需要的人士提供的特殊

 膳食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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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20082008年食物及藥物年食物及藥物((成分組合及標籤成分組合及標籤)) 
((修訂修訂︰︰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))規例規例》》

食物標籤上的營養資料

營養標籤 營養聲稱

營養素含量聲稱

營養素功能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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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標示的營養素必須標示的營養素


 

1+7(即能量加7種核心營養素 ) – 
即能量、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 *、總脂肪、 飽

 和脂肪、反式脂肪、鈉、糖


 

涉及營養聲稱的營養素 （另外當聲稱涉及任
 何脂肪類別時，同時亦須標示膽固醇含量）


 

可自願標示其他營養素

*碳水化合物含量可以「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」或「總碳
 水化合物」標示；但若以「總碳水化合物」標示時，必

 須同時標示膳食纖維含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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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標示的營養素之表達方式必須標示的營養素之表達方式


 

以每100克(或每100毫升)的食物標示;


 
以每一包裝食物標示（若包裝只含單一個

 食用分量）;或


 
以每一食用分量來標示（必須以克或毫升

 量化一個食用分量 及提供包裝內食用分量
 數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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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
 

能量值 - 容許以千卡或千焦標示


 

營養素含量 – 以克、毫克或微克標示

* 自願標示的營養素:  鼓勵使用同樣方式標示

必須標示的營養素之表達方式必須標示的營養素之表達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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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量能量//營養素表達方式營養素表達方式


 

除以千卡或千焦標示能量值及克、毫克或微
 克標示營養素外，能量值、必須標示或自願
 標示的營養素均可以營養素參考值的百分比
 標示其含量


 

須以中國營養素參考值（即香港所採用的營
 養素參考值）或任何國家衞生當局或國際衞
 生當局採用的營養素參考值作計算百分比的
 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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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聲稱營養聲稱


 

指述明、指出或暗示某食物含有特定營養特
 質的陳述


 

參照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中的原則規管營養
 聲稱


 

營養聲稱規管範圍包括:


 
營養素含量聲稱



 
營養素比較聲稱



 
營養素功能聲稱


 

規管範圍包括食物標籤及宣傳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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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容許的營養聲稱例子法例容許的營養聲稱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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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含量聲稱營養素含量聲稱
 –– 例子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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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含量聲稱營養素含量聲稱


 

描述食物所含能量值或營養素含量水平


 

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中的營養素含量聲稱
 及容許一些本地常見的聲稱：例如「低糖」及
 「無反式脂肪」

“不含反式脂肪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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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許的營養素含量聲稱容許的營養素含量聲稱



 
能量 （低，無）



 
總脂肪（低，無）

 容許「xx%無脂肪/xx% fat free」，
 但必須符合「低脂肪」準則



 
膽固醇（低，無）



 
飽和脂肪（低，無）



 
反式脂肪（無）



 
糖（低，無）



 
鈉（低，很低，無）



 
蛋白質（低，來源，高）



 
維他命及礦物質 [鈉除外] （來源，高）



 
膳食纖維（來源，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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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比較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
 –– 例子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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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比較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


 

指比較相同或類似食物的不同版本的能
 量值或營養素含量水平的營養聲稱


 

例如: 較低脂 - 脂肪含量較同一牌子的一
 般產品少25%


 

涉及營養素比較聲稱的營養素必須設有
 營養素含量聲稱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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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功能聲稱營養素功能聲稱
 –– 例子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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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養素營養素功能功能聲稱聲稱


 

指描述某營養素在身體生長、發育及維
 持身體正常功能方面所擔當的生理角色
 的營養聲稱


 

例如: 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


 

涉及營養素功能聲稱的營養素必須設有
 中國營養素參考值及/或營養素含量聲稱
 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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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聲明其他聲明


 

部份營養素含量聲稱（如「奥米加-3」）在國際
 間並無一致規定，在港亦將不得使用


 

容許以實際分量表達而並無特別強調該食物所含
 的能量或該營養素含量高、含量低、存在或不存
 在於該食物中的聲明

 如「每分含0.5克奥米加-3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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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聲明其他聲明


 

涉及法例要求須標示的致敏源的含量聲稱
 將不當作營養素含量聲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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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聲明其他聲明


 

不影響 “有機” 或 “天然” 標籤

“Natural”

 

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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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聲明其他聲明


 

以下字句均不視作營養聲稱︰


 

“不含味精”


 

“不含氫化油”


 

“不含咖啡因”


 

“含電解質”


 

“不加甜味”/ “少甜”


 

“不含酪蛋白” (“casein free”)


 

“含苯內氨酸” (“contains phenylalanine”)


 

有關血糖生成指數 (glycaemic index)的聲稱



 

“非基因改造” (non G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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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原則豁免原則


 

實際運作的困難
例如：包裝總面積少於100cm2


 

食物中不含（近乎零）的能量及核心營
 養素


 

新鮮食物而並沒有添加其他配料或經任
 何處理

例如：新鮮水果、蔬菜、肉類、魚類


 

低銷售量的預先包裝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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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項目豁免項目

1. 含有以容積計算的酒精濃度(以《應課稅品條例》(第
 109章)第53條“酒精濃度”的定義中所描述的方式釐定
 者)超過1.2%的預先包裝食物。

2. 在飲食供應機構售出的、通常購買作即時食用的預先
 包裝食物。

3. 獨立花巧包裝並擬作單份出售的甜點。

4. 獨立包裝並擬作單份出售的涼果，而其本身是再無其
 他包裝的。

5. 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10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的預先包
 裝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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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符合以下說明的水果或蔬菜(不論是新鮮、冷凍、冷凝
 或乾的) —

(a) 包裝在並無載有其他配料的容器內；及

(b) 並無添加其他配料。

7. 符合以下說明的汽水 —
(a) 除二氧化碳外並無添加其他配料；及

(b) 該汽水的標記或標籤表示該汽水已加入碳酸氣。

8. 泉水及礦泉水(包括經人工添加礦物質的、被描述為礦
 泉水的水)。

9. 並無任何能量值或核心營養素含量的預先包裝食物。

豁免項目豁免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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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符合以下說明的肉、海魚、淡水魚或通常用作供人食
 用的任何其他種類的水中生物 —

(a) 未經烹煮；

(b) 包裝在並無載有其他配料的容器內；及

(c) 並無添加其他配料。

11. 含多種配料並符合以下說明的預先包裝食物 —
(a) 在同一處所內製備並售出予最後消費者；

(b) 並非擬出售供即時食用；及

(c) 擬經過烹煮處理使之適合人類食用。

豁免項目豁免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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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含多種配料並符合以下說明的湯包 —
(a) 在製造過程中並無經過加熱處理；

(b) 並非擬出售供即時食用；及

(c) 擬經過烹煮處理使之適合以湯形式供人類食用

13. 符合以下說明的預先包裝食物 —
(a) 由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)第88條獲豁免繳稅

 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售出；及

(b) 在為慈善目的舉辦的活動中售出。

豁免項目豁免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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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符合以下說明的預先包裝食物 —
(a) 在同一處所內加工處理並售出予最後消費者;或
(b) 該食物在某地方加工處理，並在某處所售出予最後消

 費者，而該地方是在該處所的毗鄰或緊接該處所的附近
 地方，而且該食物並非在(a)或(b)段所提述的處所外要約
 出售。

15. 作單份項目而售出予飲食供應機構的預先包裝食物。

16.每年銷售量不超過30 000件的預先包裝食物 （此項豁免
 適合有意把預先包裝食物引入香港市埸的業界; 必須向食
 物安全中心申請及受其他條件規限 – 如每月遞交銷售數

 據）。

豁免項目豁免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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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範圍注意事項豁免範圍注意事項


 

小銷售量豁免項目：若獲豁免的預先包裝
 食物上/宣傳品中有任何營養聲稱，豁免將
 被取消。


 

其他豁免項目：若獲豁免的預先包裝食物
 上有任何營養資料或預先包裝食物上/宣傳
 品中有任何營養聲稱，豁免將被取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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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如何幫助業界政府如何幫助業界? ? 


 
技術指引


 

檢測方法技術指引


 

工作坊


 

熱線


 

24小時熱線: 2868 0000 


 

支援電話服務: 2381 6096


 
網上資源 (www.cfs.gov.hk):


 

常見問題



 

其他資料，例如︰營養標籤計算器

http://www.cf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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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
 

約兩年寬限期


 

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
 (屆時所有預先包裝食品必須附有營養標籤)

時間表時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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